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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攀枝花市建设“天府森林四库”

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攀办发〔2026〕3号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级有关部门，

有关单位：

《攀枝花市建设“天府森林四库”行动方案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 年 4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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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建设“天府森林四库”行动方案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森林是水库、粮库、钱库、

碳库”重要论述精神，全面落实《四川省人民政府 国家林业和草

原局关于印发〈建设“天府森林四库”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川府

发〔2024〕18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到 2027 年，全市森林面积达到 580 万亩，森林固土能力达

到 2002 万吨，森林蓄水能力达到 19亿立方米；森林粮库经营面

积达到 219 万亩，林粮产量达到 32万吨；林业综合产值达到 65

亿元，森林生态服务价值达到 498 亿元；森林年碳汇量达到 212

万吨二氧化碳当量，森林碳储量达到 2010 万吨碳。

到 2030 年，全市森林面积达到 599 万亩，森林固土能力达

到 2210 万吨，森林蓄水能力达到 20亿立方米；森林粮库经营面

积达到 249 万亩，林粮产量 36 万吨；林业综合产值达到 87 亿元，

森林生态服务价值达到 518亿元；森林年碳汇量达到 223万吨二

氧化碳当量，森林碳储量达到 2234 万吨碳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聚焦“森林水库”扩容导向，推进全域林草生态保护

修复

1．天然林保护修复。依法对全市 605.29 万亩天然林、公益

林进行有效管护，统一底图、分区施策，完善生态效益补偿动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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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机制。构建生态护林员管护网格，强化森林火灾和病虫害防

控。严厉打击盗伐、滥伐、毁林开垦、非法占用林地等破坏森林

资源违法行为，维护森林正向演替，保持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。

责任单位：市林业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公安局、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〔以下各项工作均需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

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落实，不再列出〕

2．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。开展自然保护地总体规划修编、

勘界立标、综合科学考察等，持续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。强

化保护区及周边生态功能提升，完善自然保护地基础设施，提高

自然保护地规范化管理水平。支持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

成功申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后的中期评审工作。

责任单位：市林业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公安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

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文广旅局。

3．国土绿化与林草修复。科学实施集约化人工造林，充分

运用乡土树种和珍贵树种，营建水源涵养林与水土保持林。精准

实施森林抚育，提升森林质量，增强降水截留能力。实施退化林

修复，培育结构合理、功能完善的混交林。因地制宜开展封山育

林。探索实施退化草原修复治理，提升草原植被盖度和优质牧草

占比。推进城乡绿化美化，提升城乡和生态廊道景观质量。广泛

建设义务植树基地。到 2030 年，完成新造水土保持及水源涵养

林 2.15 万亩、退化林修复 45.67 万亩、封山育林 5.09 万亩、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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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生态保护修复治理 6 万亩，建设生态廊道 174公里，新建义务

植树基地 4 个。

责任单位：市林业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交通运

输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。

4．区域生态综合治理。综合运用多种工程措施，推进金沙

江干热河谷生态保护修复，营造乔灌复层混交林。稳步实施小流

域综合治理，构建生物与工程措施立体协同防护体系。开展矿山

修复治理，运用乡土植物构建立体稳定植物群落，遏制水土流失。

到 2030 年，完成干热河谷治理 2.2 万亩、河滩治理 0.61 万亩、

生态护岸 149公里、矿山生态治理（工矿区、矿区、尾矿库、渣

场、排土场等）1.33万亩。

责任单位：市林业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

市水利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。

5．加强古树名木保护。全覆盖实施古树名木保护，切实开

展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，深化“一树一策”管理。建设古树公

园，大力挖掘古树名木历史文化内涵，开展多样化宣传教育活动，

探索建立古树名木保护补偿制度、认养机制，不断完善古树名木

保护体系。

责任单位：市林业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

市文广旅局、市城管执法局。

（二）聚焦“森林粮库”提质导向，实施五大林产发展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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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木本粮食拓展工程。以仁和区为核心，带动盐边县、米

易县等周边区域，推进板栗、澳洲坚果、华山松松籽等产业提质

增效，适时适度扩面增量。依托板栗优势资源，推进“板栗+林下

种植”“板栗+文旅”和深加工产品等立体资源开发和后端产业链

发展。深化运用集体林改成果，探索华山松规模化经营和科学化

营林，推动松籽标准化采收。科学规范做好阿联酋椰枣引种试种，

为“产业推广、科普教育、科学研究”三大规划发展方向奠定基础。

到 2030 年，全市木本粮食种植规模达 11.27 万亩。

责任单位：市林业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

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文广旅局、市气象局、

市农林科学院。

7．木本油料强效工程。聚焦核桃、油橄榄、青刺果等重点

产业，以米易县为核心，带动盐边县等周边区域，从品种改良、

栽培管理、病虫害防控、采收加工四个维度系统优化和探索推进，

综合提升经济效益。适度拓展并科学控制栽培规模。提升木本油

料产业基础和设施配套水平。加强核桃深加工产业链建设，促进

产业良性循环和发展壮大。探索推进油橄榄和青刺果产业升级。

到 2030 年，全市木本油料种植规模达 52.04 万亩。

责任单位：市林业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

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气象局、市农林科学院。

8．森林蔬菜扩面工程。以林下食用菌（块菌、鸡枞等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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刺竹笋为重点，发挥示范区域建设引领作用，强化科技赋能和成

果转化，以点带面形成标杆效应，有力带动适宜区域扩面发展，

加快形成规模化产业基础。盐边县重点培育和发展人工鸡枞菌栽

培、人工块菌栽培和刺竹笋产业，探索配套采集区域划分、保护

性采集等管制措施，指引产业可持续发展。仁和区巩固发展香椿、

羊肚菌、赤松茸等新的产业增长点。到 2030 年，全市森林蔬菜

规模达 75.42 万亩。

责任单位：市林业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

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气象局、市农林科学院。

9．森林药材提升工程。以盐边县、仁和区、米易县为重点，

将魔芋产业列为市域林下经济旗帜性产业培育发展，同步发展川

续断、独蒜兰、淫羊藿等林下中药材和三木药材。依托国家储备

林建设项目，加速扩大栽植面积并推进产业链延链补链。聚力打

造以盐边县为核心的魔芋产业发展极，持续深化三产高质量融合

发展，将攀枝花魔芋产业发展成为市域乃至省内“森林粮库”代表

性产业。聚力打造以仁和区为核心的中药材产业发展极，重点以

国储林项目为载体，建成标准化基地和产业园区，实现 GAP（中

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）、GMP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）和

GSP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）三重标准化监管体系。到 2030

年，全市林下中药材和三木药材规模达 15.94 万亩。

责任单位：市林业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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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卫生健康委（市中医药

管理局）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气象局、市农林科学院。

10．生态养殖示范工程。以盐边县、米易县、仁和区为发展

重点，坚持“生态产业化、产业生态化”导向，以现有林地、自然

牧草和种植牧草为基础，科学评估畜禽承载量，适度发展林下生

态养殖，开展生态养殖示范，推动形成生态种养殖循环链。重点

在林下发展红骨羊、乌金猪、黄牛以及土鸡等特色产业，挖掘林

蜂养殖潜力。到 2030 年，全市林禽养殖达 44万羽、林畜养殖达

10.6 万头、林蜂达 1200 箱。

责任单位：市林业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

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农林科学院。

（三）聚焦“森林钱库”增量导向，实施四大创富增收行动

11．国家储备林建设行动。按照“市统筹、县（区）主体”

工作思路，以仁和区、盐边县为主要区域，稳步有序推进全市国

家储备林建设，新造高质林、改培低产林、抚育潜力林三管齐下，

优化树种结构，提升林分质量，提高林地生产力，培育乡土珍贵

木材，强化大径级木材储备能力，同步带动林下经济规模化高效

发展。到 2030 年，完成现有林改培 24.24 万亩、集约人工林栽

培 2.31 万亩、森林抚育面积 2.32 万亩。

责任单位：市林业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

源和规划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国资委、市农林科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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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、农发行攀枝花市分行。

12．森林可持续经营行动。围绕全市人工商品林资源，规范

有序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，推广近自然经营、多功能经营。加快

推进林木起源优化调整，腾挪出更多适宜林下经济发展的标准地

块。坚持适地适树、良种良法，推进林木资源规模化、集约化、

标准化培育。用好用活林木采伐限额，提升林地产出，增加木质

原料供给。到 2030年，完成森林修复（含可持续经营）27.9万亩。

责任单位：市林业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

源和规划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农林科学院。

13．苗木花卉创优行动。以“原生保护+基因留存+生态赋能”

为核心，建立种质资源家系或无性系试验林，建立以红椿、滇榄

仁、清香木、凤凰木、桤木、高山栎、高山锥等为主的乡土树种

优良资源基地。以现有花卉产业规模、野生杜鹃花海和大丽花等

新兴产业为基础，支持各类经营主体有序扩面发展。编制实施四

季花城绿化规划，扩展城市建设、街道美化、乡容村貌提升等花

卉应用场景，促进花业发展。到 2030 年，选育建立母树林 1 个、

乡土优良树种采种基地 1 个、种质资源原地保存林 263亩、木本

油料和珍贵用材树种苗圃 470 亩，提质发展花卉面积超 1 万亩。

责任单位：市林业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

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城管执法局、市市场监

管局、市气象局、市农林科学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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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．森林康养融合行动。依托“阳光花果城、康养攀枝花”城

市 IP，聚焦全市文旅康养发展规划和目标，持续做好林草资源和

林地要素支撑保障、自然保护地准入审核审批等系列工作，协同

推动金沙江大峡谷旅游区、“研学苏铁谷”等文旅康养重点项目。

以苏铁保护区为重点，实施自然教育水平综合提升建设工程，建

好国家级生态定位观测站，提升科研共建、共享水平。以自然保

护地为主要依托，配套提升森林康养设施设备，打造森林康养点。

到 2030年，提质改造森林康养点位 9处、建设研学基地 4处。

责任单位：市林业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文广旅局。

（四）聚焦“森林碳库”蓄势导向，创新探索多渠道碳汇价

值转化

15．推动“森林碳库”可持续建设。推广近自然的森林经营理

念，重点实施森林抚育、退化林修复，持续提高森林固碳效能。

减少人为活动导致的碳损耗，切实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和管理，严

控森林火灾，提升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控能力，推广病虫害绿色

防控技术，增强“森林碳库”稳定性。到 2030 年，全市森林年均

碳汇量达到每亩 0.3 吨二氧化碳当量。

责任单位：市林业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。

16．推进林草碳汇智慧监测体系建设。引入遥感监测、碳汇

计量等科技手段，建立统一碳汇数据平台，开发碳标签认证，进

行精细化、智能化森林碳汇管理。系统推进森林、草原、湿地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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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系统碳汇本底调查与动态监测，实现生态系统关键数据实时

采集与传输，结合卫星遥感与无人机巡检，实现森林碳储量、碳

汇速率精准计量与三维可视化呈现。到 2030 年，建设 7 处监测

站点，构建覆盖森林、草原、湿地的多维度监测网络。

责任单位：市林业局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生

态环境局。

17．探索碳汇市场交易路径。创新金融机制，开发碳汇质押

贷款、碳期货等绿色金融产品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。开发区域性

碳普惠机制，鼓励企业和公众通过认购碳汇履行社会责任。开发

林草碳汇项目，将森林碳汇从生态资源转化为可量化、可交易、

可融资的战略资产。

责任单位：市林业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生态环

境局、人民银行攀枝花市分行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建立健全“市统筹、县实施、部门联动”工作推进机制，市林

业局牵头负责任务分解、动态调整和组织推动，确保工作有序高

效。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，明晰产权、优化流转、规范交

易，完善林权交易平台，发展林业金融产品与服务。进一步构建

“政府引导、市场主导、社会参与”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，加强林

业项目策划储备，积极争取中央、省财政林业专项资金。加强与

高校、科研院所及科技企业的产学研合作，联合开展关键技术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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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与成果转化。深化宣传引导，加强区域林业公共品牌培育与推

广，凝聚社会共识，营造全社会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。


